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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計畫目的 

計畫內容與執行重點 

結合國際產學聯盟能量推動 

計畫申請流程 

歷年計畫執行機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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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目的 

 鼓勵學研機構強化內部篩選機制，增加專利補助效益，使經費有效
挹注於具產業利用性之發明專利。 

 藉由計畫內推廣經費的支應，促進優質專利之推廣運用，提高後續
專利授權、技術移轉之成效。 

 

 

• 固定補助比例：60%申請階
段費用，50%維護階段費用 

• 逐案申請：每筆費用於系統
登錄後，每年1、7月檢具證
明文件發函本部申請 

• 針對專利申請維護費用：不
補助PCT國際階段、檢索、
推廣等相關費用 

 

 

 

原補助方式：固定比例補助 
 

• 彈性補助方式：各機構依其
專利篩選管理機制，自行訂
定補助比例與方式 

• 以計畫方式給予整年度專利
補助經費 

• 除申請維護之外，計畫經費
包含專利篩選審查、檢索佈
局、推廣及PCT國際階段等
相關費用 

發明專利申請維護及推廣計畫 

建構完備
研發成果
管理機制
(獲本部
通案授權) 

申請資格 



4 4 

• 已獲得或已申請本部通

案授權機構 

申請

資格 

• 計畫經費補助對象：科
技部補助計畫產生之發
明專利 

基本

原則 

• 1年期:108年1月至12月 

• 2年期:108年1月至109

年12月 

• 3年期:108年1月至110

年12月 

計畫

期間 

• 單據日期在計畫執行期
間內:由本計畫經費支應 

• 單據日期不在計畫執行
期間內:依原規定向科技
部申請補助 

經費

認定 

專利申請、維護費用 

(以過去3年平均獲科
技部補助發明專利費

用為基準) 

專利審查篩選、
檢索佈局、推廣
等費用(含推廣人

事及管理費) 

25% 
計
畫
補
助
款 

計畫內容與執行重點 

• 依專利篩選
及推廣機制，
規劃經費彈
性運用作法 

• 評估預期效
益及營運目
標 

• 提升專利運
用成效之加
值推廣策略
與作法 

• 訂定專利評

估標準、審

查規範與流

程 
專利

篩選

管理 

推廣
策略
作法 

彈性
補助
機制 

預期
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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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產學聯盟
計畫機構 

本計畫執
行機構 

已獲本部通案
授權 

交通大學 v v 

成功大學 v v 

中央大學 v v 

中山大學 v v 

臺北醫學大學 v v 

臺灣科技大學 v v 

虎尾科技大學 v v 

臺灣大學 v 

清華大學 v 

政治大學 v 

陽明大學 v 

中興大學 v 

亞洲大學 

臺北科技大學 

遠東科技大學 

結合國際產學聯盟能量， 
統籌推動各校專利管理運用 

•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機構正推動技
轉單位組織整併，未來將由產業
聯絡中心統籌推動本計畫，強化
重點領域成果之管理及推廣運用。 

 資源整合，以達綜效： 

由國際產學聯盟提案申請 

• 請各機構統籌技轉單位，申請推
動本計畫，強化本部發明專利補
助投入對重點領域成果管理運用
效益。 

• 協助各機構建構完備研發成果管
理機制，申請本部通案授權辦理
成果讓與及終止維護，強化成果
管理效率，進而申請推動本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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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1-3月 

107年11月 

107年9-10月 

107年7-8月 

107年7月 

計畫申請流程 
  - 已獲得通案授權機構 

  - 已提出通案授權申請機構 

   備妥1.申請書 2.通案授權核 
   定函或申請函，紙本公文函 
   送台經院 

   視審查需求，請申請機構於
   審查會議進行簡報 

   科技部核定計畫及補助經費 

   依科技部核定通知函，辦理
   簽約撥款事宜 

計畫執行 

計畫管考 

通知申請
機構修正
或補件 

不符合 

符合 

不
符
合 

不予受理 

申請資格 

受理申請 

計畫審查 

計畫核定 

經費請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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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歷年計畫執行機構 

年度 計畫執行機構 

105 
3 

所 

國立成功大學 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

臺北醫學大學 

106 
6 

所 

國立成功大學 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

臺北醫學大學 

國立中山大學 

國立中正大學 

逢甲大學 

107 
11

所 

國立成功大學 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

臺北醫學大學 

國立中山大學 

國立中正大學 

逢甲大學 

 國立交通大學 

 國立中央大學 

 國立台灣科技
大學 

 明新科技大
學 

 南臺科技大
學 

• 105年首次推動，由成功大學、虎尾科技大學及臺北醫學大學等3所通案授
權機構申請，並持續申請執行至今。 

• 在事前訪談、北中南部說明會等推動下，106年計畫申請機構成長至9所，其

中6所通過執行，107年計畫執行機構持續增長，並帶動逢甲、明新、南臺
科大等中小型機構完備管理機制，申請本部研發成果讓與及終止維
護通案授權。 


